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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50 號 委員 提案第 26322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我國大法官於 2017 年作成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我國立法院亦於 2019 年通過《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下稱本法），透過本法保障

相同性別之二人得以締結婚姻，得依法辦理結婚登記。惟本

法第二十條，有關收養之規範，僅就同性配偶收養他方配偶

之親生子女明文規定，同性配偶未能如異性配偶得於婚後共

同收養子女或收養配偶之養子女，似有違大法官釋字第七一

二號解釋與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我國收養子女，依民法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不分性別、性傾向

均得向收出養媒合機構申請收養子女，不論同性或異性婚姻

與收養自由，均應受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七條自由權與

平等權之保障，且應依照兒童權利公約及子女最佳利益作為

出養與否之考量，非基於收養人為同性配偶或異性配偶，爰

擬具「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邱顯智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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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第二條關係之雙方

當事人共同收養子女或一方

收養他方之子女時，準用民

法關於收養之規定。 

第二十條 第二條關係雙方當

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

子女時，準用民法關於收養

之規定。 

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七一二號解釋，以及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婚姻

自由及收養自由均為我國憲

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個人

自由權，又法律之規範應受

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拘束，

不應基於性傾向而有法律上

之差別對待。 

二、我國大法官於 2017 年作

成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我

國立法單位亦於 2019 年通

過《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

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下稱

本法），透過本法保障相同

性別之二人得以締結婚姻，

得依法辦理結婚登記。惟本

法第二十條，有關收養之規

範，僅就同性配偶收養他方

配偶之親生子女明文規定，

限制同性配偶收養他方養子

女以及共同收養子女，使同

性伴侶為了收養子女而不敢

結婚，造成同性伴侶雙方失

去配偶間的法律關係保障外

，縱使收養子女後再登記結

婚，其配偶與子女間仍無法

成立法律上親子關係，對於

親權行使造成阻礙，似有違

保障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之

兒童最佳利益。 

三、為使本法符合大法官解釋

之意旨、保障兒童權利公約

所保障之兒童最佳利益，爰

提出本條之修正：同性伴侶

締結婚姻後，雙方當事人共

同收養子女或一方收養他方

之子女時，準用民法關於收

養之規定。 

 


